附件1

厦门经济特区网约配送员劳动权益保障
若干规定（草案送审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目的和依据）
为加强网约配送员的劳动权益保障，规范企业和网约配送员的权利义务关系，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厦门经济特区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适用主体）
本规定所称网约配送员主要指线上接受互联网平台发布的配送工作任务，按照平台要求提供平台网约服务，通过劳动获取劳动报酬的劳动者。本规定所称企业是指平台企业和平台用工合作企业。

第三条 （用工关系确定）
网约配送员与企业之间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企业应当依法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但企业对网约配送员进行劳动管理的，双方应当订立书面协议，合理确定双方权利义务。

第四条 （公开内容）
企业应当向网约配送员公开算法框架、订单分配、报酬及支付、工作时间和休息等与劳动者基本权益直接相关的规章制度、格式合同条款等。

第二章 劳动报酬
第五条（劳动报酬支付）
企业应当依法按时足额向提供正常劳动的网约配送员支付合理劳动报酬，并依法向在法定休假日工作的网约配送员支付高于一般工作日或非法定休假日工资的劳动报酬。

鼓励企业建立奖补措施，增加网约配送员在恶劣天气、夜间等情形下工作的劳动报酬。

第六条 （禁止不合理考核指标）
企业不得制定损害劳动者安全健康的考核指标。

第七条 （劳动报酬连带给付）
平台用工合作企业拖欠网约配送员劳动报酬的，平台企业承担连带给付劳动报酬责任。

第八条 （劳动报酬结算）
网约配送员的劳动报酬结算支付应当以法定货币形式。企业支付劳动报酬时，应向网约配送员提供本人的劳动报酬清单。

第三章 工作时间与休息
第九条 （接单时间）
接单时间是网约配送员自执行订单任务时起至完成任务时止的全部时间。

网约配送员同一时间接两个及以上订单，接单时间不重复计算。

网约配送员在接单时间内执行订单任务期间可获得连续较长休息时间的，该休息时间可不计入工作时间。

第十条 （接单休息）
网约配送员达到连续最长接单时间和每日最长工作时间的，系统应推送休息提示，并停止推送订单一定时间。

若网约配送员当时正在执行订单任务过程中，从该订单任务完成后开始计算停止推送订单时长。
第十一条 （工作台账）
企业应当建立网约配送员的工作时间、接单时间台账，确保网约配送员可通过应用程序自主查询本人工作时间、接单时间等完整记录。

第四章 安全责任、社会保险与职业伤害保障
第十二条 （安全装备）
企业为网约配送员配备或者督促其使用符合国家安全标准交通安全防护设施和骑行保护装备。 
第十三条 （安全教育）
企业应当加强道路安全、配送安全、急救抢救等方面教育培训，提高网约配送员的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第十四条 （社会保险与职业伤害保障）
企业应当按照国家、省、市规定为符合条件的网约配送员缴纳职业伤害保障费。

政府鼓励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的网约配送员在本市参加职工养老保险、职工医疗保险等。

政府鼓励平台企业为网约配送员购买职业伤害商业保险。

第五章 平台主体责任、政府监管与纠纷解决
第十五条 （用工信息提供及预警）
企业应当及时将平台用工情况的信息提供给市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提供信息应包括网约配送员身份信息、接单信息等。

市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建设统一的管理和服务信息系统，接收汇总企业相关数据和信息，加强行业监测预警、重大矛盾隐患排查防控。

第十六条 （便利化设置）
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加快过街通道的便利化设置，清理和改造影响通行的障碍物及不平整路口或路段，加强临时非机动车停车点位的规划与管理，开放爱心驿站等公共服务资源，充分利用工会职工服务中心等设施为劳动者提供工作与生活便利。

第十七条 （市民公共服务体系）
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将网约配送员纳入市民公共服务体系，对在见义勇为、应急救灾、基层治理等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十八条 （集体协商恳谈）
企业应该主动与本企业工会组织或网约配送员代表就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事项开展集体协商恳谈，行业工会参与指导,订立集体合同或协议。

第十九条（内部沟通与申诉机制）
企业应当建立健全与网约配送员的常态化沟通机制和申诉机制，畅通线上和线下沟通渠道，及时处理网约配送员劳动纠纷争议。

第二十条 （劳动纠纷多元化解机制）
政府应当设立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服务机构，加强劳动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总工会、人民法院、司法行政部门联合设立一站式调解中心，为企业和网约配送员提供法律咨询、调解等工作。

第二十一条 （施行日期）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